
切結書 

受贈人受贈桃園市 桃園 區 青溪 段  小段 30 地號

土地，申請依土地稅法第 28條之 1規定免徵土地增值

稅，確已知悉「土地稅法第 55條之 1」有關受贈土地

日後違規使用時應補稅處罰之規定，及該受贈土地將

持續列管且無法隨意申請廢止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受益

行政處分，並願依「社會福利事業及私立學校受贈土

地免徵增值稅案件管制檢查作業要點」規定配合稅捐

稽徵機關及主管機關辦理定期檢查或抽查。 

 

 

切結人(受贈人)：○○○○財團法人 

統一編號：12345678 

代表人：王小明 

身分證字號：H123456789 

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179號 

電話：(03)3326181 

 

中華民國  112  年  11  月  7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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